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502940409

10位ISBN编号：7502940405

出版时间：2005-10

出版时间：气象出版社

作者：秦珂

页数：364

字数：4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导论>>

前言

如同原材料和劳动力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资源一样，知识产权是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重要资源
。
知识产权是无形物的通称，它指文学作品、美术作品以及科学发现、发明和设计方案等，其主要价值
体现在创造性的劳动上。
保护知识产权的努力，源远流长。
有些分析家认为，知识产权起源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时代；其他人认为，知识产权起源于九
世纪的中国（奥德丽·R·查普曼，2001）。
版权是知识产权的一个传统的法律范畴，是智力创作者权利的法律分支之一，是作者对其作品拥有的
法定特权。
这些特权一方面具有个人性质而不具有经济性质，原则上没有期限（精神权利）；另一方面具有经济
性质，有期限（经济权利）（德利娅·利普希克，2000）。
1710年4月10日，英国《为鼓励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经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之内享有
权利的法》（又称《安娜法》或《安娜·斯图亚特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版权法赋予
了作者享有的版权并将其纳入产权权利，意味着作品具有了商业流通的价值。
此后，各国版权法和国际及地区性的版权条约都以保护权利人对作品的独占以承认其智力劳动价值，
鼓励权利人创作既多又好的精神产品为共同目标。
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版权作为一种人权的意义得到了挖掘。
1948年，《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第十三条规定：“人人有参加社会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和分享
知识进步，特别是科学发现带来的利益。
同样，他享有保护自己的发明或创作的任何文学、科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权
利。
”同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人人有权自由
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
”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有大致相同的表述。
在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是把版权仅仅当成“私权”来进行研究，很少有学者从人权的高度对其予以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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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书馆领域的数字版权冲突不仅已经成为制约图书馆事业现代化进程最大的法律障碍，而且关乎
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因而受到许多国家政府、图书馆界、法学界、信息产
业界和公众的普遍重视。
本书以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以及新的法律环境为背景，分析了数字图书馆的技术特点、版权
管理和版权制度调整与版权保护的关系，对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在我国的由来及演变进行了阐述。
在此基础上，就下列问题作了研讨：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业务中的具体版权问题，图书馆使用版
权的法律风险，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重大意义；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技术措施权对数字
图书馆藏版权评价的内容与方法；协调图书錧版权问题的现实模式及未来模式；图书馆数字版权管理
系统；图书馆用户远程教育中的版权保护；图书馆使用版权的电子许可及合同内容；国际图书馆界的
版权立场；图书馆保护版权的自律性措施。
本书的目的在于较全面地反映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概况，为读者完整把握该领域的动态
提供一个平台，并希望能给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工作提供一些指南。
当然，作者也希望有关各界能对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共同努力为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法律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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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见，作品受版权法保护，而作品受版权法保护的实质要件是“独创性”和“可复制性”。
作品的独创性，又称为原创性，是指作者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投入了某种智力性的劳动，创作出来的
作品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
这就意味着，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创作的，而非抄袭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的精神劳动和智力判断，而非
简单的摹写或材料的汇集。
独创性是作品获得版权保护的必要条件，只有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才能获得版权法保护。
严格说来，可复制性不是版权的特征，而是受保护的客体的特性。
一部作品，只有体现在有形的特质媒介上，只有通过广泛的复制和传播，才有可能为他人所感知或了
解（李明德，许超，2003）。
数字化作品与传统作品的区别仅在于作品的存在形式和载体的不同，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会因为数字化
而有丝毫改变，也不会因数字化而丧失“独创性”和“可复制性”。
当版权作品客体被固定在软盘或硬盘等介质上时，其版权就自动产生，存储在软盘上的一首诗或一幅
画同其存储在一张纸或一张画布上一样会获得版权保护。
因此，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磁盘等介质上的作品，如果具备作品的实质性要件，就成为作品，受版权
法的保护。
另外，该数字化作品有关的邻接权也受到版权法的保护（李祖明，2003）。
《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1款规定：“受著作
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
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
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
”该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
”当然，数字化作品还必须不是《著作权法》第四条第1款规定的“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具体地讲作品不包含《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
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
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宣扬邪教、迷信的；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的；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同时，受到版权法保护的数字化作品还应该不是《著作权法》第五条所规定的三大类不适用于版权法
保护的材料：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
及官方正式文件；实事新闻；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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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导论》：21世纪初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前沿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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